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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國人大審議「一府兩院」的工作報告不僅是憲法賦予的權利，也是其體

現監督機制的具體表現，然中國之威權國家的特性，全國人大在其政治運作中，

始終被視為「橡皮圖章」，而不具實質審查與監督的功能。所以欲觀察全國人大

監督權的行使，就必須採取不同於西方議會的觀察模式，不是看其議案是否通

過，而是要探究每一議案得票率高低的變化。 

如此，筆者擬觀察國務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自 1993 年八屆

一次會至今，十二年工作報告的得票情形，並針對報告的內容，和此期間媒體

對於該命題的相關報導進行整理、分析，以釐清當前全國人大在此議題的定位

與作用。 

 

關鍵詞：全國人大、議會監督、人大監督、黨的領導 

 

壹、前  言 

根據中國八二憲法的規定，全國人大為國家最高的權力機關，而依中國相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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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規定，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職權約有十多項，可歸納為四類：立法權、監督權、

任免權、決定權1。觀察其職權的內容發現，現行全國人大對其監督權行使最多者，

就屬每年開議期間對於「一府兩院」工作報告的審議和表決。這個工作報告，屬全

國人大有效行使監督權的具體表現，如果全國人大通過國務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

高人民檢察院的報告，就代表著全國人大肯定其過去的表現，並願意支持該機關所

提之未來一年或五年施政計畫或工作綱領。反之，如果報告未獲通過，就代表著全

國人大否定其工作，亦表明該機關已失去人大的支持，不過，在中共建國 55 年的歷

史上，從未發生過這一情形。  

在長期一黨專政之共黨領導的思維下，擁護中央、服從領導、遵守黨紀、不搞

個人主義，一直是中國政治生活的重要準則2，加以全國人大的代表多數皆為黨員，

且其比例多在代表的六成以上3。依其政治教育的思維，黨員必須服從黨的領導，這

一概念以及中國之威權國家的特性等雙重影響，致使五十多年來全國人大始終被視

為中共的「橡皮圖章」，而不具實質作用，但自 1986 年全國人大六屆四次會在審議

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出現三張反對票後，就不曾再出現全數通過一致擁護的畫

面，甚至 1998 年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報告，只獲得 55.1%的贊成票，差點未獲通過，

如此，亦可發現全國人大這一枚「橡皮圖章」雖然不能與西方民主國家的議會相比，

但已逐漸形成自己的一套運作機制與監督原則。  

基於上述的認識，筆者擬觀察國務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自 1993

年八屆一次會4至今，12 年工作報告得票率高低的變化，並針對工作報告的內容，和

此期間媒體關於該命題的相關報導進行整理、分析，以釐清當前全國人大在此議題

的定位，以及這一枚「橡皮圖章」究竟能有多大功能。  

貳、政府工作報告的制定與審議 

一、全國人大審議政府工作報告的發展 

全國人大審議「一府兩院」工作報告的情形，毛澤東時期與鄧小平主政後5有明

顯不同。「一府兩院」向全國人大會提出工作報告的次數，在毛澤東時期分別為：國

                                                        
1 陳如音，改革開放以來全國人大與中國共產黨關係之研究（臺北：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3 年），頁 79。 
2 見中共黨章、黨員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三份「黨件」的內容。 
3 同註 1，頁 126。 
4 受限於資料取得的問題，因此 1986 至 1992 的 6 年不予討論。 
5 毛澤東主政時期：1949 至 1976 年，後經華國鋒兩年的過渡，至 1979 年起，始為鄧小平時代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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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院的政府工作報告七次，最高人民法院與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各為兩次；鄧

小平時期起至 2004 年，國務院、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均為 26

次。而全國人大常委會聽取的工作報告，若不含出訪報告，毛時期 23 年間只有 70

個，然鄧時期光是第六屆的五年內即有 42 個，這還不包括全國人大各專門委員會聽

取的工作會報在內。  

對於工作報告的審查，毛時期全國人大會以各代表小組的討論為主，代表少有

反對意見提出，即或偶有修改意見，與原內容的出入也不大。鄧以後全國人大會仍

以代表團為審查的主體，1988 年後內務司法委員會亦參與「兩院」工作報告的審查。

代表針對報告提出的意見大幅增加，政府工作報告內容被迫修改最高達一百五十處

之多6。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方面，毛時期聽取報告而後進行討論者，僅有一屆；自鄧

以後未予討論者，反居少數，有時且經過分組或聯組會議審議，或交專門委員會審

查。  

再以表決的情形論之，全國人大會在 1985 年第六屆第三次會議前，表決「一府

兩院」工作報告時，皆以一致贊成的場面通過；換言之，毛時期與鄧時期之初，對

「一府兩院」的工作報告皆表現出全體同意的模式；唯自 1986 年第六屆第四次會議

時，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有三張反對票首開其端，此後則是棄權票與反對票不

曾中斷。至全國人大九屆一次會，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工作報告得票率，降到 55.1%，

創下「一府兩院」工作報告得票率的歷史新低。  

經由上述分析，全國人大會審議工作報告在毛、鄧時期及其以後所呈現的異同，

可做如下陳述：  

工作報告由不定期提出到按時提出  

毛時期全國人大會跨越二十三個年度，卻僅審議「一府」工作報告七次，「二院」

工作報告各兩次，次數明顯太少；即使以開會次數計算，上述工作報告次數比起十

一次的會議次數，比例仍舊過低，工作報告似乎可有可無。自鄧以後，除五屆人大

期間，「一府」、「兩院」各有一次會議未能提出工作報告外，其餘皆排入會議議程，

顯示工作報告已步入常態。  

工作報告形式由單一而分化  

毛時期「一府兩院」的工作報告，由全國人大會聽取並加以審議，在其閉會期

間，全國人大常委會亦有權行之。至鄧時期起，除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皆有權力

審議「一府兩院」工作報告外，後來常委會且以分組、聯組會議審議，或交付專門

                                                        
6 從鄧小平主政後，全國人大修改政府工作報告的內容已成一種常態，雖說就其修改的幅度觀之，多是文

字性的修正，但也曾出現對其觀點及事實性的內容進行修改或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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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審查，並且發展出由全國人大專門委員會聽取「一府兩院」工作會報，形式

趨於多樣化。  

實質審議報告的成分漸增  

毛時期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對於工作報告，大多「聽而少審」，甚至「聽而不審」，

一旦付諸表決時，復又一致贊成通過。至鄧以後審議的成分加重，批評、建議隨之

增多，促使工作報告的內容做出更多修正，最後表決時，也以反對票或棄權票表達

對工作報告的不滿7。  

由議會聽取政府工作報告，這在西方國家當中，並非少見，但中國的全國人大

會所聽取之工作報告，相較於西方議會，則有三點不同：聽取之工作報告包含司

法機關，且經審議、表決的過程，確實特殊，意義上司法機關須受人大監督，而非

西方之司法獨立原則。中央軍委會無須向全國人大報告，人大亦無法干預軍方事

務，亦不同於西方的議會規則。以三權分立的政治運作而論，一般議會與政府的

關係是監督制衡，然全國人大對政府工作報告的審議，則多表現出支持擁戴的態度，

而少有實質審查的過程。  

不過這也充分反映了中國其威權國家的特質，因為經由全國人大的程序，其目

的並非要對報告進行實質審議，而只是一尋求支持與要求背書的過程，如此，亦符

合中共憲法的要求。  

二、政府工作報告的制定 

每年一次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體會議的第一項議程，是由國務院總理向大會

做政府工作報告。報告經代表審議後，要經過正式的表決手續決定是否予以批准，

一旦經過批准，報告即成為法律性文件，對本屆政府五年內或本年度的重要工作都

具有法律約束力。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未曾有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不予通

過政府工作報告的情況；但按法理和邏輯推論，倘若政府工作報告未能獲得批准，

即等於該屆政府失去了組織它之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信任，從而喪失存在下去的法

理基礎。  

根 據 自 1978 年第 五 屆全 國 人 民 代 表 大會 第 一次 會 議 以 來 發 布的 大 量會 議 文

件、有關會議的特寫、綜述等材料所披露的情況來看，政府工作報告的起草、撰寫

工作已經形成了相對穩定的程序。這個程序主要包括確定報告的主題、文字起草、

中共中央原則審議、廣泛徵求意見、修改文稿、人大會議審議等重要環節。  

確定報告的主題與完成初稿  

                                                        
7 有關全國人大審議「一府兩院」工作報告的發展，參考自：楊勝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會之變遷：從毛

澤東到鄧小平（高雄：高雄復文出版社，1997 年 12 月），頁 20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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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憲法第九十二條的規定，國務院每年應向全國人大提出政府工作報告。「政

府工作報告」是國務院向人大會議報告工作的正式文字材料的總標題，也是這份政

府文件的 法律性 質。國 務院總理 提交每 屆全國 人民代表 大會報 告工作 的基本形式

為：總結過去五年的工作情況，提出今後五年的工作任務；而每屆全國人大二至五

次全體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亦為總結過去一年的工作情況，並提出當年的工作任

務。  

在政府工作報告這個總標題之下，隨著政情的變化，每一份報告都有它特定的

主題。也正因為如此，若該份報告的主題較為突出時，政府工作報告常會再加註一

個具體標題，以表明該報告的特色。  

政治局對報告進行討論  

政 府 工作 報告 的討 論 稿形 成 之後 ，先 由國 務 院常 務 會議 進行 初步 的 審議 和討

論。國務院常務會議對政府工作報告的審議仍屬於內部修改和完善的範疇，只不過

參與提出建議、意見的範圍有所擴大而已。這一審議的重要意義在於，這是將報告

討論稿送中共中央領導機構審議之前，所必須的一個法定手續。  

政府工作報告的討論稿在取得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同意」後，隨即送中共中

央政治局全體會議審議。國務院將在政府工作報告交付全國人大審議前，先送審於

中共中央領導機構，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政府工作的政治領導地位，也具體的表現

出當代中國的政府決策要以「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意見綜合過程為基礎」。  

以中共審議政府工作報告的方式觀之，現行八二憲法公布後，則表現出兩種特

質：  

這種審議是以一種「集體領導」的方式，也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的

方式進行，而不再是以少數領導人「圈閱」的方式進行。  

這種審議作為一個固定的程序確定下來，既不越過國務院去直接組織起草，

更不包辦今後人大會議的正式審議，而是著眼於使這個報告更明白體現中國共產黨

在一個時期的基本路線和中心工作，著眼於文件本身的完善和準確。  

根據國務院常務會議，特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提出的意見與建議，起

草小組要在國務院總理的親自主持下，再次有針對性的對報告進行修改，形成報告

的「徵求意見稿」。  

徵求意見的過程  

這項工作一般在全國人大全體會議召開前的一個月內進行。首先國務院總理主

持召開國務院全體會議，專門安排討論、修改徵求意見稿。會議要求國務院各部委

負責人在一定的時間期限，如一週內對報告提出修改、補充意見。國務院還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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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徵求意見稿發給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和其它各個有關方面負責人徵求

意見。  

隨後，中共中央統戰部受託，邀請各民主黨派中央、有關人民團體負責人和部

分民族宗教界人士、無黨派人士座談，聽取大家對報告的修改意見。座談的規模一

般為一百 人左右 ，政府 工作報告 還要提 交政協 全國委員 會常務 委員會 會議徵求意

見。大約於此同時，國務院總理親自召開若干次各方面人士的座談會8，以便直接聽

到基層對報告徵求意見稿的意見和建議。  

報告的定稿  

根據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基於報告起草小組對徵求意見稿的再次修改，總理

要親自對報告做最後的、仔細的修改與訂正。這個階段工作內容比較單一卻極為重

要。因為，這個最後的總理定稿工作表示政府工作報告由「徵求意見稿」轉化為提

交給全國人大會議的「正式文本9」。同時這一正式的文本只要一經全國人大審議通

過，就成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件，而須加以執行。  

三、全國人大審議政府工作報告的過程 

在一年一度的全國人大第一次全體會議10上，國務院總理向全體代表做「政府工

作報告」，請全國人大代表審議，同時也請按慣例列席會議的全國政協委員提出意

見。會議結束後，代表開始對政府工作報告進行審議。審議的一般程序包括：  

各代表團全體會議、代表團小組會議以討論的方式進行審議；  

大會秘書處收集、整理各代表團提出的意見，並上報大會主席團；  

大會秘書處將集中後的各代表團提出的意見轉達至國務院，以備修改報告；  

大會秘書處根據代表的意見和大會主席團的要求，起草「關於『政府工作報

告』的決議」草案；  

將上述決議草案印發至各代表團徵求意見；  

大會秘書處根據代表的意見和主席團的要求修改上述決議草案；  

大會主席團審議決議草案，並正式提交大會表決；  

大會全體會議對「關於『政府工作報告』的決議」進行表決；  

                                                        
8 與會代表多經過黨的篩選。 
9 有關中共政府工作報告的制定過程，請參見：朱光磊，中國政府與政治（臺北：揚智文化公司，2004 年），

頁 173-179。 
10 每年人大開議期間，僅在聽取報告和進行表決時，才會召開全體會議，至於全體會議次數，則視實際需

要，而無一定的標準。此因中國的全國人大會是由將近三千名人大代表組成，就其會議的編制與規模而

論，無法使每位代表都享有充分的發言機會，所以關於議案的審查，多是以各代表團分組討論的方式，

凝聚共識後再送大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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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國人大審議「政府工作報告」的同時，國務院要在總理的領導下，組織

人員參照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意見和大會主席團的要求，在全體會議對「關於『政

府工作報告』的決議」進行表決以前，對報告進行認真的修改。例如七屆人大五次

會議最後通過的報告，大小總計修改和調整了一百五十處之多。  

在「關於『政府工作報告』的決議」宣告批准成為正式文件後，新華社即發布

修改、通過後的政府工作報告正式文本全文，國內各主要報紙均予刊載。從此時起

便標誌著國務院對於一個時期如五年或一年內的決策設想，正式成為經最高國家權

力機關批准的政府基本決策11。政府工作報告審議的程序如上所述，最高人民法院和

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的審議也大致相同。而由政府工作報告審議的程序觀之，

中共黨具有許多運作的空間，但較以往無一定程序，或者完全不送交全國人大的情

形相比，已有進步；不過若以西方民主國家的標準而論，則仍存有相當的距離。  

參、對全國人大審議政府工作報告的觀察 

從近十二年來全國人大審議政府工作報告的得票率看，幾乎都在九成七以上，

即使是最低的 1995 年，其得票率也有 96.9%，此與歷年的得票相比，其實並無巨大

變化，所以若要以一般民主國家對政府支持、滿意度的觀點或方式來觀察全國人大

的投票，恐將會面臨極大的困難，因為就西方議會的運作而言，一項政策能獲得 96%

或 98%的支持，其實並無太大的差別，然從中共政權的立場觀之，支持度的下降，

恐怕就代表著有不滿的聲音，或潛藏著反對的勢力，而有害於黨所希望的團結。  

畢竟由全國人大職權行使的歷程觀之，有反對和棄權票的出現，也還是近年來

才發生的事情，再加以中共刻意防止全國人大「失控」的發生12，如此，都將影響代

表投票的選擇。所以欲對於中國政府的得票能有正確的理解，就不能只看其表面上

的數字，而需觀察得票之相對高低的變化，才較符合中國現實政治運作的情形。  

一、政府工作報告在全國人大的得票情形 

 

表一 政府工作報告在全國人大的得票情形 

年度會期  贊成  反對  棄權或未按表決器  得票率  

1993 年八屆一次會  2,838 20 24 98.5% 

                                                        
11 同註 9，頁 180-181。 
12 從中共所頒發之歷屆黨章、黨員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的內容觀之，都在在

表明了黨員沒有政治自由，政治上的一切作為都須與「黨」保持一致，加以全國人大代表六成以上為共

產黨員，如此，中共便可以透過黨組織的運作與黨紀的規範，來約束人大代表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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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八屆二次會  2,655 23 43 97.6% 

1995 年八屆三次會  2,595 34 49 96.9% 

1996 年八屆四次會  2,611 9 62 97.4% 

1997 年八屆五次會  2,644 23 53 97.2% 

1998 年九屆一次會  2,885 7 15 99.2% 

1999 年九屆二次會  2,821 18 27 98.4% 

2000 年九屆三次會  2,723 21 44 97.7% 

2001 年九屆四次會  2,725 24 40 97.7% 

2002 年九屆五次會  2,742 31 40 97.5% 

2003 年十屆一次會  2,892 7 14 99.3% 

2004 年十屆二次會  2,874 7 15 99.2% 

2005 年十屆三次會  2,868 17 16 98.9%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製表，所需資料參考自：  

明報：1993 年 4 月 1 日、1994 年 3 月 23 日、1995 年 3 月 19 日、1999 年 3 月 16

日、2005 年 3 月 14 日。  

星島日報：1996 年 3 月 18 日、1997 年 3 月 15 日、1998 年 3 月 20 日。  

文匯報：2001 年 3 月 16 日，2003 年 3 月 19 日、2004 年 3 月 14 日。  

聯合報：2000 年 3 月 16 日、2002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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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政府工作報告得票曲線圖 

根據表一和圖一的資料顯示，十二年中得票率超過 98%的五年，皆出現在該任

總理進行末次和新任總理首次工作報告的年度。同時若以李鵬第二任總理的 1994 至

1998 年，以及朱鎔基擔任總理的 1999 至 2003 年的五年任期觀之，上任及卸任的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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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工作報告，得票率皆為其任期的次高及最高，線型呈現兩頭高中間低的弧形趨勢。

這雖可視為巧合，但亦可解釋為是對新任者的期許，和對卸任者的肯定。  

二、政府工作報告得票率分析 

不同於西方國家行政與立法屬監督制衡的關係，中國之政治運作乃屬威權政體

的特性，在「團結一致擁護中央」、「加強領導集中管理」的旗幟下，全國人大對於

政府工作報告的審查，政治考量往往重於對其工作的評價。分析圖、表一和歷屆政

府工作報告的內容，或可得出以下兩點推論：  

兩頭高中間低——存在給面子、送人情的意味  

根據前圖的資料顯示，李鵬（1989-1998）和朱鎔基（1999-2003）兩任的工作報

告，得票率次高與最高者皆出現在其新任與任期屆滿之時，同時觀察十二年的資料

可知，得票率超過 98%的五年，皆出現在該任總理進行末次和新任總理首次工作報

告的年度。觀察十二年工作報告的內容，亦可發現工作成績相當或存在問題無明顯

改善者，其得票率的高低，在任期中與卸任時，呈現不同支持13：  

「八五」計畫和李鵬卸任報告之觀察  

1996 年「八五」計畫的工作報告和九八年的卸任報告，同為李鵬總理任內所提

之五年的工作報告14。觀察該兩份報告的內容發現，其無論於國民生產總值、農業總

產值、工業總產值、城鎮居民收入、農村居民收入等方面的年均增長，都獲得相等

的工作成效（見表二的內容），而在進出口貿易總額、外商直接投資、國家外匯等方

面的增長，以及抑制零售物價的上昇，工作成績也屬相當15。  

根據表二發現，1996 年優於 1998 年的項目共計三項，且幅度皆在一個百分點

以上；1996 年不如 1998 年的兩項數據，則皆低於一個百分點。故若以此兩份報告

觀之，1996 年的「八五」計畫工作成效，或可說略優於 1998 年的卸任報告，但李

鵬 1996 年的工作報告僅獲 97.3%的支持率，而 1998 年的工作報告卻得到 99.2%的支

持，兩者相差了近兩個百分點。  

表二 「八五」計畫與李鵬卸任報告的比較 

項目年均增長（年）  「八五」計畫（1996）  卸任報告（1998）  

                                                        
13 成績相當者，如李鵬 1996 年「八五」計畫工作報告，得票率為 97.4%（見星島日報，香港，1996 年 3

月 18 日，第 A3 版）。1998 年的卸任報告，則獲得 99.2%的支持（見星島日報，香港，1998 年 3 月 20

日，第 A5 版）。存在問題無明顯改善者，如朱鎔基 2001 年「九五」計畫，得票率是 97.7%（見中國時

報，臺灣，2001 年 3 月 16 日，第 11 版）。而到 2003 年的卸任報告，得票率則高達 99.3%（見星島日報，

香港，2003 年 3 月 19 日，第 A18 版）。 
14 中華人民共和國「八五」計畫所涵蓋的時期為 1991 至 1995 年，李鵬卸任報告所涵蓋的時間為 1993 至

1997 年。 
15 見李鵬 1996 年與 1998 年政府工作報告的內容，http://www.people.com.cn/GB/14576/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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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生產總值  12  % 11   % 

農業總產值  4.1% 4.5% 

工業總產值  17.8% 15.3% 

城鎮居民收入  7.7% 6   % 

農村居民收入  4.5% 5.4% 

資料來源：摘自李鵬「八五」計畫與卸任報告的內容  

 

「九五」計畫和朱鎔基卸任報告之觀察  

2001 年「九五」計畫的工作報告和 2003 年的卸任報告，同為朱鎔基在總理任

內所提之五年的工作報告16。觀察該兩份報告的內容發現，雖說朱鎔基的卸任報告，

於經濟成長的數字，較「九五」計畫突出17，但從其存在的問題與應改善的方向觀察，

卻發現「九五」計畫所提出認為應解決者，至朱卸任時，絕大多數仍舊未獲改善18。

以常理論之，問題一旦拖延過久，或者政府對於某些弊端19始終呈現無能的狀態，人

民對政府的不滿便會日益加劇，甚至對其產生信任危機，但此一理論卻不適用於中

國，朱的卸任報告，依舊獲得 99.3%的支持，高於 2001 年的 97.7%，則屬「有中國

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之特殊現象。  

不同形式的監督機制——從得票率高低的變化觀察  

政府工作報告十二年來的得票率，多在 97%左右，並無法以西方議會的投票模

式，來觀察議會與政府的關係，但觀察工作報告得票率高低的些微變化，仍可發現，

倘若該年度遇有重大事件，如通貨膨脹嚴重，或者水患天災等，得票率便會下降。

以此而論，全國人大對於工作報告的表決，雖不具實質審議的作用，但由其得票率

的高低，仍可探知其對政府施政的評價為何，如此，或可將之視為人大行使監督權

的另一種體現。  

李鵬 1995 年的工作報告得票率為 96.9%，是十二年間得票最差的一年，不過以

其工作報告的成績論之，相較於 1996 年「八五」計畫報告的年均數據，除零售物價

一項外，並無明顯的落差（見表三的內容）。  

表三 「八五」計畫與九五年工作報告的比較 

                                                        
16 中華人民共和國「九五」計畫涵蓋的時間為 1996 至 2000 年，朱鎔基卸任報告涵蓋的時間為 1998 至 2002

年。 
17 在城鎮居民收入、進出口總額等項目的增長，朱的卸任報告成績較「九五」計畫為佳。 
18 朱鎔基 1996 年之「九五」計畫提出至卸任時尚未解決的問題包括：貧富差距過大、失業問題嚴重、

市場經濟秩序缺乏規範、重大工安事故頻傳、部分地區社會治安不良、部分地區生態環境惡化、

公務人員貪污腐敗與奢侈浪費行為嚴重。 
19 尤其是涉及分配的公平，或是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之經濟與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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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八五」計畫  九五年報告  

國民生產總值  年均增長  12% 增長  11.8% 

農業總產值  年均增長   4.1% 增長   3.5% 

工業總產值  年均增長  17.8% 增長  18% 

城鎮居民收入  年均增長   7.7% 增長   8% 

農村居民收入  年均增長   4.5% 增長   5% 

零售物價  年均上漲  11.4% 增長  21.7% 

資料來源：摘自李鵬「八五」計畫與 1995 年工作報告的內容  

 

根據表三的內容發現，1995 年工作報告僅零售物價一項，遠低於「八五」計畫

的年均數據，其餘各項成績皆與年均數據相差不大。由此或可推斷，1995 年工作報

告之低得票率，甚至為十二年來唯一低於 97%者，乃是受了零售物價高度飆漲的影

響。  

1997 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得票率為十二年中排名倒數第二者，以其報告內容觀

之，相較於其他年度經濟工作的表現，1997 年工作報告的成績，也未見遜色20，然

由於該年度部分地區發生嚴重自然災害，暴露出國家對於水旱災的防治能力不足，

城鎮居民收入增長率僅為 3.3%，是十二年間增長最低者，加以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

日益惡化，已對其生計造成實質侵害21。如此，前述情況皆可能為造成 1997 年政府

工作報告得票率不理想的原因。  

朱鎔基總理任內的工作報告皆能獲得極高的評價，然以其五年間得票最低者的

2002 年報告觀之，其中須克服的問題與今後應努力的方向一項，指出了部分糧食主

產區和嚴重受災地方的農民收入減少，拖欠職工工資的問題嚴重，加以某些政府單

位任意挪用資金，未建立依法辦事的原則22，則凸顯了人民生活困難與政府未能依法

行政的問題，都可能影響全國人大對於政府工作的評價。  

而觀察今年（2005）溫家寶的工作報告，由於經濟發展與人均收入等方面的年

增率皆有大幅提升，特別是國內生產總值、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長，超越了朱鎔

基任內的成績，加上三農問題得到明顯改善，因此獲得 98.9%的得票率，為十三年

來總理中間任期得票率的最高23。  

                                                        
20 以 1997 年政府工作報告呈現的經濟數據觀之，其於國民生產總值、農村居民收入、抑制零售物價增幅、

降低固定資產投資等項目，均有達成「九五」計畫與 1996 年政府工作報告所設定之目標。見 1996、1997

年兩年政府工作報告的內容，http://www.people.com.cn/GB/14576/index.html。 
21 見李鵬 1997 年政府工作報告的內容，http://www.people.com.cn/GB/14576/index.html。 
22 見朱鎔基 2002 年政府工作報告的內容，http://www.people.com.cn/GB/14576/index.html。 
23 見：溫家寶 2005 年政府工作報告的內容，http://www.people.com.cn/GB/14576/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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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文的論述發現，中國的全國人大於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雖可能因政治因

素的考量，無法如西方議會能確實彰顯其監督制衡的權力，但分析政府工作報告得

票率高低的變化，及其報告的內容可知，無論是表現不如預期、政府施政有未盡完

善者，或是工作成績良好、達到一定目標者，人大代表於審議時，仍會有限度地反

應個人意見，並於得票率上適時地展現其「有限」監督的權力。  

肆、對全國人大審議兩院工作報告的觀察 

不同於「政府工作報告」的審議，具有高度政治性與敏感性的聯想24，全國人大

審議「兩院工作報告」僅是該機關對檢察、司法工作的評價，並不涉及政權正當性

與合法性的論述，所以能有較多自主意識，也比較不受「黨的制約」；同時為體現人

大的監督功能，並展現共產黨「反腐倡廉」的決心，與自我反省的能力，中共乃願

意以較寬容的態度，在社、經議題上給予人大較多「自主權」。如此，人大對於「兩

院」報告的審議，雖未曾出現有不通過工作報告的現象，但從得票率的變化，卻可

看出其對檢察、司法工作的監督力度較政府為大。  

一、最高人民法院與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在全國人大的得票情形 

觀察司法、檢察兩院工作報告的得票發現，該報告的得票率已不若「政府工作

報告」可獲得 97%以上的支持。法院工作報告近年來得票多為 70%、80%之間，十

三年的平均得票是 77.4%；相較於法院，檢察院的得票更低，除 1997、1998 兩年得

票未達六成，十三年的平均數更只有 72.6%，為三項工作報告得票率最低者。  

表四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在全國人大的得票情形 

年度會期  贊成  反對  棄權或未按表決器  得票率  

1993 年八屆一次會  2,563 212 107 88.9% 

1994 年八屆二次會  2,356 218 147 86.6% 

1995 年八屆三次會  2,191 243 244 81.8% 

1996 年八屆四次會  2,168 243 271 80.8% 

1997 年八屆五次會  1,839 515 366 67.6% 

1998 年九屆一次會  2,169 399 339 74.6% 

1999 年九屆二次會  2,226 354 286 77.7% 

2000 年九屆三次會  2,084 412 282 75.0% 

2001 年九屆四次會  1,953 530 306 70.2% 

                                                        
24 全國人大對政府施政的評價，以威權政體的特性論，代表了人大是否支持中央、擁護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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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九屆五次會  2,026 528 259 72.0% 

2003 年十屆一次會  2,312 398 203 79.4% 

2004 年十屆二次會  2,082 586 228 71.9% 

2005 年十屆三次會  2,310 461 130 79.6%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製表，數據取得與表一同  

 

表五 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在全國人大的得票情形 

年度會期  贊成  反對  棄權或未按表決器  得票率  

1993 年八屆一次會  2,257 375 250 78.3% 

1994 年八屆二次會  2,233 296 192 82.1% 

1995 年八屆三次會  2,104 304 270 78.6% 

1996 年八屆四次會  1,883 431 368 70.2% 

1997 年八屆五次會  1,621 675 424 59.6% 

1998 年九屆一次會  1,601 845 461 55.1% 

1999 年九屆二次會  2,233 358 275 77.9% 

2000 年九屆三次會  1,992 474 312 71.7% 

2001 年九屆四次會  1,873 584 332 67.2% 

2002 年九屆五次會  2,044 516 253 72.7% 

2003 年十屆一次會  2,104 545 264 72.2% 

2004 年十屆二次會  2,161 494 241 74.6% 

2005 年十屆三次會  2,424 365 112 83.6%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製表，數據取得與表一同  

 

二、人民法院與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得票率分析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中國在經濟成就之際，亦面臨許多經濟與社會犯罪問題，

依中共官方的說法，針對這一現象，人民群眾的反應不小，政府、人大對此亦時常

加以關注25，然而幾次「嚴打」的進行，對於犯罪問題卻無法獲得根本控制，如此，

自然影響了全國人大對於「兩院」工作的支持26。不過 1994 年至 1998 年「兩院工作

報告」的得票屢創新低，引起中共的關注，中共中央不但重申應加強「黨」的領導，

防止「人大失控」27，並派人前往各「代表團」對人大代表進行遊說，希望能多支持

「兩院」的工作28，由此，足見中共政權之「威權」的本質與特性，即使人大於行使

                                                        
25 「人大反對聲音漸多 代表稱中央應檢討」，明報（香港），1997 年 3 月 15 日，第 A13 版。 
26 「兩高報告低票通過 部分人大代表叫好」，中國時報（臺灣），1997 年 3 月 16 日，第 9 版。 
27 陳志農，「中共加強防範人大失控」，九十年代（香港），1998 年 4 月，頁 34-36。 
28 「中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作足代表功夫 票數漂亮」，聯合報（臺灣），1999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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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權的同時，亦不能脫離共產黨所認定的範圍。  

法院工作報告的得票分析—1993 至 1998 年  

1997 年之「法院工作報告」只獲得全國人大 67.6%的贊成票，不僅是十二年工

作報告的最低者，更是唯一未獲七成支持率的一年。觀察該年的報告，相較於 1995、

1996 年所提之各項數據，無論於刑事犯罪、經濟犯罪、黨政幹部貪賄等方面都呈現

嚴峻的現象（見表六的內容），加以諸如案件裁判不公、久拖未決、工作人員違法亂

紀、地方與部門保護主義影響嚴重、法官素質低落等缺點，三年間不但未獲解決，

還屢次成為法院自我檢討的重點。同時法院「濫權」的現象日益嚴重，已為社會所

不滿29，都是影響工作報告得票率的重要因素。  

表六 1995、1996 與 1997 年法院工作報告內容的比較 

項    目 1995 年  1996 年  1997 年  

刑事案件的比較  

刑案審結數  480,914 496,082 570,334 

刑案判決人數  547,435 545,162 614,323 

刑案判處重刑人數  208,267 219,922 265,293 

刑案重刑人占判決人數比  38.04% 40.34% 43.18% 

「嚴打」判決人數  276,809 274,914 322,382 

「嚴打」判處重刑人數  167,648 173,718 211,900 

「嚴打」重刑人占判決人數比  60.56% 63.19% 65.73% 

「掃黃打非」判決人數  2,491 9,392 11,623 

貪賄與挪用公款案件的比較  

判決人數  20,186 26,689 65,424 

萬元以上案件  9,465 14,402 15,827 

經濟犯罪的比較  

判決人數  13,634 14,850 17,473 

犯罪分子的比較  

縣處級幹部  202 396 364 

廳局級幹部  28 35 43 

省部級幹部  1 0 1 

檢察人員  47 72 59 

附註：在此所謂「重刑」者，係指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包括死緩）。  

                                                                                                                                                               

第 13 版。 
29 見 1995、1996、1997 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的內容，http://www.people.com.cn/GB/14576/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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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所謂的「嚴打」，係指加強打擊暴力犯罪、集團犯罪、殺人、綁架勒索等嚴重危害

社會治安的犯罪事項。  

   中共所謂的「掃黃打非」，係指加強打擊組織婦女賣淫、拐賣婦女、非法出版等犯罪事

項。  

   在此所謂「經濟犯罪」者，係指金融詐騙、走私販私、偷稅抗稅、製售假冒偽劣商品等

犯罪事項。  

   本表之犯罪分子，在各級幹部部分，係指觸犯貪污、賄賂與挪用公款等罪；在檢察人員

部分，係指違紀、違法遭刑事處分者。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製表，所需資料參考自 1995、1996、1997 年法院工作報告的內容。  

 

 

 

表七 1993 與 1998 年法院工作報告內容的比較 

項    目 1993 年  1998 年  

刑事案件的比較  

刑案審結數  201,1671 243,7426 

刑案重刑人占判決人數比  34.9% 40.8% 

「嚴打」審結案數  750,744 102,2326 

「嚴打」判刑人數  110,7816 141,3051 

貪賄案件的比較  

萬元以上犯罪者  25,602 39,518 

十萬至一百萬元的犯罪者  1,057 3,448 

百萬元以上犯罪者  31 174 

犯罪最大數額  313 萬  2,100 萬  

犯罪分子的比較  

縣處級幹部  596 14,333 

廳局級幹部  38 171 

省部級幹部  4 6 

附註：本表之犯罪分子所犯者皆屬貪污、賄賂之罪。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製表，資料參考自 1993、1998 年法院工作報告的內容。  

 

1998 年法院所提五年內之工作表現的報告，得票率為 74.6%相較於 1993 年法院

所提之五年工作表現報告 88.9%，得票率降低了十四點三個百分點，如此，雖可解

讀成人大「自主性」的提高，但只要比較兩份報告的內容，便可發現中國的治安問

題、經濟犯罪與社會風氣都呈現日益惡化的趨勢（見表七的內容），且該年檢察院的

工作報告也僅獲得 55.1%的贊成票，險些未獲通過，由此足見治安問題與社會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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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敗壞，已引起了全國人大對司法部門工作表現的責難30，或可作為法院工作報告未

獲高支持率的解釋。  

檢察院工作報告的得票分析—1993 至 1998 年  

檢察院工作報告在 1997 年僅獲得 59.6%的支持，創下中共建政至該年為止，全

國人大審議或表決各項議案的最低記錄，亦為 1993 年迄今的 12 年「一府兩院」工

作報告中，得票率倒數第二者。分析檢察院 1995 至 1997 年的報告，無論是犯罪的

案件數量、涉案的黨政幹部人數，或者是經濟犯罪的金額，不但未獲減少，反而呈

現逐年上昇的趨勢（見表八的內容）。此外，1997 年的報告中，該年度在偵察貪賄

與挪用公款部分，所涉及的犯罪金額首次列出千萬元及億元以上的項目；工商銀行

珠海市灣仔支行原副行長黃仲堂涉嫌挪用公款 1.28 億元、貪污 35 萬多元，為至 1993

年為止，個人挪用公款金額最高者；加以社會治安惡化、執法風紀敗壞，甚至有人

大代表喊出「警匪一家」的批評31，因此全國人大才給予 1997 年工作報告如此低的

評價。  

1998 年檢察院的工作報告得票率更只有 55.1%，不但是十二年檢察院工作報告

的最低，也是全國人大審議、表決之各項議案得票最低者。從 1998 年的報告觀之，

1993 至 1997 的五年，不斷出現各種形式的犯罪案件，相較於 1993 年所提前五年的

貪賄案件數、犯罪嫌疑人數，與涉及金額，都有大幅增長（見表九的內容），加以北

京市委書記陳希同貪污案的偵查終結，更凸顯腐敗問題的嚴峻32，因此，1998 年檢

察院工作報告只獲得 55.1%的支持，也屬情理之中。  

觀察 1994 至 1998 年檢察院五年工作報告的得票率，呈現支持度一路下滑的趨

勢，從 1994 年的 82.1%降至 1998 年的 55.1%，五年間共下跌了 27 個百分點。從已

發表的著作或報導中發現，90 年代中期以後，中國確實面臨官僚腐敗、社會犯罪、

與經濟倫理失落的種種困境33，引發人民的高度議論，促使人大希望藉由體現對檢察

機關的監督，不僅反映民意，更積極地提昇檢察機關打擊犯罪的功能。  

表八 1995、1996 與 1997 年檢察院工作報告內容的比較 

項    目  1995 年  1996 年  1997 年  

犯罪項目的比較  

貪賄與挪用公款  60,312 63,953 61,099 

                                                        
30 「高檢報告險過不了關」，星島日報（香港），1998 年 3 月 20 日，第 A5 版。 
31 「代表不滿反腐無力、『警匪一家』兩高報告得票創最低」，星島日報（香港），1997 年 3 月 15 日，第

A3 版。 
32 見：1998 年檢察院工作報告的內容，http://www.people.com.cn/GB/14576/index.html。 
33 見何清漣，中國的陷阱（臺北：臺灣英文新聞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12 月），頁 147-174、205-264、377-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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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弊侵權等瀆職案件  17,644 19,732 21,257 

貪賄與挪用公款等犯罪大案  28,626 29,419 34,879 

犯罪嫌疑人的比較  

黨與政府工作人員  10,896 12,835 13,530 

縣處級幹部  1,827 2,123 2,551 

廳局級幹部  88 137 143 

省部級幹部  0 2 5 

犯罪金額的比較  

百萬元以上的貪賄與挪用公款案  367 504 635 

挽回經濟損失  34 億  49 億  67.8 億  

附註：以中共官方的定義，所謂的經濟大案係指涉及金額在一萬元人民幣以上者。  

   筆者以為，所謂的挽回經濟損失，不能僅視為檢察機關的成就，更是代表了犯罪金額的
數字。  

   本表之犯罪嫌疑人所犯者皆屬貪污、賄賂之罪。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製表，所需資料參考自：1995、1996、1997 年檢察院工作報告的內容。  

 

表九 1993 與 1998 年檢察院工作報告內容的比較 

項    目 1993 年  1998 年  

貪賄案件的比較  

貪賄案件數  214,318 172,983 

萬元以上案件  49,122 108,225 

十萬至五十萬元的案件  1,782 8,539 

五十萬至一百萬元的案件  122 797 

百萬元以上案件  81 617 

犯罪嫌疑人的比較  

縣處級幹部  4,451 7,473 

廳局級幹部  173 432 

省部級幹部  5 8 

附註： 1993 年工作報告中，關於五年內犯罪嫌疑人數一欄，是以查辦人數為準，然而 1998 年
的報告僅有五年內的起訴人數，無查辦人數，故筆者以 1994 年至 1997 年報告中查辦人
數的加總做為比較，發現 1993 至 1996 年的四年，查辦人數即已超過 1993 年報告中 1988

至 1992 這五年。  

   本表之犯罪嫌疑人所犯者皆屬貪污、賄賂之罪。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製表，所需資料參考自：1993、1998 年檢察院工作報告的內容。  

「兩院工作報告」的得票分析—1999 年以後  

由於 1998 年檢察院工作報告得票率僅為 55.1%，差點未獲通過，此結果一出，

全國人大會場一片譁然，無論是人大代表或是全國人大會的工作幹部都表示，如果

該份工作報告未獲通過，不但將創下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記錄，更不知要如何善後

34，據報載當時與會者皆顯露訝異與驚駭的神色，而為這一突如其來的結果感到不知

                                                        
34 同註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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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措35。  

經過 1997 與 1998 兩年工作報告的低得票率，不只代表訝異，中共中央也表示

相當的關注，不但重申加強黨的領導和防止「人大失控」的重要36，「兩院」主要領

導人更將之視為重大事件，必須加以防範，所以於 1999 年「兩院工作報告」發表前

夕，「兩院」不但派代表前往人大各代表團進行遊說37，並於工作的推動和報告內容

都做了相當的調整38。致使 1999 年「兩院工作報告」的得票都有明顯增長，法院得

票率為 77.7%，檢察院則獲 77.9%的贊成票，一掃該院自 1995 年後始終維持低得票

率的陰霾。  

或許全國人大不願再重演 1998 年的事件，也或許是中共黨的領導發揮作用，自

1999 年至今的六年，「兩院工作報告」的得票，始終都維持在 70%至 80%的區間做

上下起伏。雖說一時間全國人大尚無法成為真正的監督機關，但觀察近年來「兩院

工作報告」的得票，並分析其報告的內容，可發現全國人大對於「兩院」的工作仍

舊保有部分發言權。  

2001 年「兩院工作報告」的得票為近六年最低，觀察其報告中當年度「兩院」

工作需要克服解決者，與 19999 年之後各工作報告的內容比較發現，地方和部門保

護主義盛行；對隊伍管理不嚴，進人關把不住，出口疏不通39，以及法官隊伍的教育

培訓不足，法官素質提高不快等三項，或為 1999 年後就一直存在至該年，或僅為

2001 年所獨有40，引起人大代表批評41。因此，相較於 1999、2000 年的得票，2001

年則不盡理想。  

而由今年「兩院」的報告觀之，發展工作時的干擾、地方經費裝備缺乏等問題

已不再是「兩院」在報告中強調的難題，此外則以更多的篇幅強調接受人大及其常

委會的監督，甚至細數去年接受監督的內容、情況，或可推測即為今年「兩院」得

                                                        
35 由於中國之威權國家的特性，由黨領導一切，服從中央所制訂的政策，團結在黨中央的領導下不斷奮鬥，

一直是中國人政治生活的圭臬，所以一旦政府部門的工作報告未獲通過，就代表著該領導階層已失去民

心，標誌著安定團結將被破壞，在此氛圍下，各界自然較在乎得票率的數字，或對於突然及偶發事件較

不具應變和承受能力。 
36 同註 27。 
37 同註 28。 
38 「檢察與司法工作大改觀」，文匯報（香港），1999 年 3 月 11 日，第 B1 版。「『高法』報告令人耳目一新」，

文匯報（香港），1999 年 3 月 11 日，第 B1 版。 
39 根據 2001 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的解釋，所謂對隊伍管理不嚴是指：部分地方進用

一些不具檢察官條件的人，部分不適合作檢察工作的人沒有清理出去。 
40 見 1999 至 2004 年「兩院工作報告」的內容，http://www.people.com.cn/GB/14576/index.html。 
41 「中共反貪腐 人代缺乏信心」，中國時報（臺灣），2001 年 3 月 16 日，第 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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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票率大幅提高的原因42。  

由此觀之，當前全國人大對於「兩院工作報告」的審議，雖不如西方民主國家

議會對其政府的監督，但從得票率的變化，與報告內容的分析，卻可發現一個「具

有中國特色的議會監督」儼然形成，雖說仍受限於特定的範圍，但在此範圍內，人

大仍可施行其「監督權」，相關部門也會給予一定的尊重，並予以在乎，此從「兩院」

院長於代表對其報告投票時表現坐立不安43便可清楚表達。  

伍、結  論 

以中國八二憲法的規定論之，全國人大雖是國家最高的權利機關，國家內其他

部門或單位都必須接受其領導，但在中共政權以黨領政的體制運作下，憲法這一規

定，通常多屬虛文，所以長久以來無論中外學者，甚至是中國自己的官員都承認，

全國人大之「橡皮圖章」的稱號。  

不過自二十世紀 90 年代中期以後，全國人大對其職權的行使，比起以往則出現

了較多的自主意識，例如以本文所觀察之全國人大審議「一府兩院」工作報告的命

題而論，只要不涉及政治性或具高度敏感性的議題，如對政府施政滿意度的評價，

或對以黨領政、由黨領導一切這一現行體制的懷疑，中共就願意給予較多的空間，

聽其發展，這也是近年來全國人大自主性之所以提昇的原因之一。  

不過，這一自主性的提昇，既是黨所賦予，自然也必須被限縮在一定的範圍。

所以當 1997、1998 連續兩年發生檢察院工作報告得票率不理想後，中共中央乃有了

積極防止「人大失控」和加強黨的領導等指示，同時以全國人大會及代表們的表現

觀之，確實也發現，他們有「採剎車」的跡象。  

觀察全國人大對「一府兩院」工作報告的審議發現，只要是涉及政治性與敏感

性的議題，如政府工作報告的審議，全國人大便較無自主的機會，同時也引含有較

多的政治考量，例如政府工作報告多獲得九成七以上的支持，且得票率的分布呈「兩

頭高中間低」的弧形曲線，可以為證。  

至於與政治關係較小，多涉及刑事犯罪、社會風氣與治安問題的「兩院」工作

報告得票率就不如政府工作報告理想，不僅得票多在七成左右，且人大代表對其工

                                                        
42 見 2005 年「兩院工作報告」的內容，http://www.people.com.cn/GB/14576/index.html。 
43 「跌創新低全場譁然，兩院院長表情尷尬」，明報（香港），1997 年 3 月 15 日，第 A13 版。「兩高報告棄

權反對占三成」，星島日報（香港），2000 年 3 月 16 日，第 A19 版。「高法報告得票歷屆最低」，明報（香

港），2001 年 3 月 17 日，第 A1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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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表現的批評也較激烈，而不若政府報告之擁戴與支持。這雖可解釋為，單純不滿

於近年治安惡化、社會風氣敗壞的現象，但只要留意政府施政的內容，卻也發現中

國仍舊存在農民生活困苦、就醫就學困難、貧富差距擴大、水旱天災頻傳等問題，

且政府對此亦無有效的辦法。  

為何政府與執法機關，同樣存在有重大和難解的問題，兩者的支持度竟會有二

十多個百分點的差距，且對其評價的好壞，也存有明顯的不同，歸咎其原因或許很

多，但政治因素的考量，絕對是不可遺漏且最重要的因素。  

誠如筆者之前的假設，欲觀察全國人大監督權的行使，絕對不能看其議案是否

通過，而是要探究其得票率高低的變化，並且由研究的結果發現，當前全國人大的

自主性雖不若西方議會的功能，但只要不超出黨中央能忍受的範圍，或者與政治無

關者，全國人大依舊能發揮監督的功能，且受其監督的機關，也會給予相當的重視。

這才是具有中國特色之社會主義民主的體現。  


